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《清城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实施办法
（2026年修订）》政策解读

为规范农村宅基地申请、审批程序，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我局牵头修订完善《清城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批管理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政策解读如下：
一、文件修订的背景
（一）修订的背景
2024年2月29日，我局联合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自然资源局清城分局印发《清城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有效期三年，将于2027年2月28日到期。
（二）修订的必要性
自2020年我局承接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以来，各镇（街道）、群众多次反馈并经过实地调研发现，现行我区宅基地占地面积与新时期农村生活水平、家庭结构不匹配，无法满足农村村民的居住生产生活需求。此外，现行宅基地占地面积标准相对较低，一定程度上引发农户拆旧建新违规多占土地的问题频发。为进一步规范农村宅基地申请、审批、管理等程序，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，实现“户有所居”，满足村民住房需求，我局牵头修订完善《审批管理办法》，为各镇（街道）规范开展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、强化农房监管提供工作指引。
二、主要依据和修订过程
《审批管理办法》主要法律、法规和规章依据包括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《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》《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》(农经发〔2019〕6号)《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》(粤农农规〔2020〕3号)《清远市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《清远市农房质量安全风貌提升和农房建设试点行动方案》等。
制定过程中，我们坚持《审批管理办法》内容与上述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保持一致的原则，并广泛征求各镇（街道）、区直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意见：1月19日、2月3日，我局先后发出《关于征求<清城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实施办法(2026年修订)>（征求意见稿）意见的函》《关于第二次征求<清城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实施办法(2026年修订)>（征求意见稿）意见的函》，征求各镇街和相关部门的意见。1月23日，我局组织市自然资源局清城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市不动产中心及部分镇（街道）召开宅基地审批管理办法修订协调会，针对征求意见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研究，充分听取镇（街道）和相关部门的意见。2026年2月13日-3月15日，为扩大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程度，保障该项工作的科学性、民主性、合法性，我局根据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有关规定，在清城区门户网站公开征求公众意见。在征求各镇（街道）、区直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，修改完善形成《审批管理办法》，并征求法律顾问意见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审批管理办法》共七章三十条，分别是总则、工作职责、规划建设、申请条件、审批流程、建设监管、附则等七部分。
第一部分是总则。明确《审批管理办法》的法律依据、农村宅基地和农村村民的定义、宅基地审批管理应遵循的原则。
第二部分是工作职责。明确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村级组织及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。
第三部分是规划建设。明确宅基地占地面积、建筑面积、层高、建筑总高度等的标准，村民建设住宅在设计、施工方面的要求，以及原址重建、改扩建的条件和操作流程等内容。
第四部分是申请条件。明确宅基地分配使用坚决落实“一户一宅”政策、“一户”的认定情形、申请宅基地的资格条件和不予批准宅基地申请的情形等内容。
第五部分是审批流程。明确申请宅基地应递交的资料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村级组织、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查宅基地申请的内容、流程和要求等内容。
第六部分是建设监管。明确宅基地审批管理必须严格落实“四到场”，农村住房建设施工日常监管要求、农村住宅隐患排查等内容。
第七部分是附则。明确《审批管理办法》的解释权、有效期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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